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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封市人民政府文件

登政〔2011〕1号

登封市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登封市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征收

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区管委会、街道办事处，市人民政府各部

门，各有关单位：

现将《登封市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征收管理办法》印发给

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〇一一年一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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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封市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
征收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规范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以下简称城市配套

费）的征收、使用和管理，促进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根据国家、

省和郑州市有关文件精神，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城市配套费是指按城市总体规划、镇总体规划、乡

规划、村规划要求，为筹集城乡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所收取的费用。

第三条 凡在本市新建、扩建和改建建设项目（含临时建设

项目）的单位和个人，均应按照本办法缴纳城市配套费（本办法

城市配套费不含热力、天然气初装费）。

第四条 城市配套费的征收标准按建设项目的建筑面积计

征。其中，新建、扩建和改建的各类建设项目，按建筑面积征收；

原享受减免城市配套费优惠政策的建设项目若发生用途改变，按

改变用途后建设项目的建筑面积征收；经行政执法部门处罚后予

以保留的违章建设项目，应当按规定补缴城市配套费。具体征收

标准按下列执行：

（一）城市规划区内，含市区三个办事处、嵩山风景区、卢

店镇规划区，其城市配套费征收标准为：

1. 单位、开发工程每平方米 6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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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个人住宅低于 300（含 300 平方米）平方米，每平方米

20 元；超过 300 平方米的，超出部分按每平方米 60 元。

（二）乡（镇）、阳城区、送表矿区规划区，城市配套费征

收标准为：

1. 单位、开发工程每平方米 45 元；

2. 个人住宅低于 300（含 300 平方米）平方米，每平方米

10 元；超过 300 平方米的，超出部分按每平方米 45 元。

第五条 建设单位和个人应当在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证》前，到登封市行政服务中心办理城市配套费缴费手续。

第六条 城市配套费减免优惠政策及减免申报审批程序。

（一）凡属国家、省人民政府文件规定减免的除住宅类外的

其他建设项目，按国家、省人民政府的规定执行。

（二）凡属财政投资项目一律不予减免，应缴城市配套费按

投资渠道列入投资预算。

（三）凡属经营性项目一律不予减免。

（四）减免申报审批程序。

1. 凡属国家、省人民政府文件规定减免的建设项目，由建

设单位和个人提出申请，经征收机关提出审核意见后报市人民政

府常务副市长审定；

2. 其他建设项目原则不予免缴。个别因特殊情况而申请减

缴城市配套费的建设项目，由征收机关提出意见后报市人民政府

常务会议研究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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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征收机关依据市人民政府通知或市人民政府常务会议纪

要办理减免手续。

第七条 市财政局负责办理《收费许可证》，并公开收费项

目和收费标准。

第八条 收取城市配套费，应使用省财政厅统一监制的行政

事业性收费票据，所征收的资金纳入财政专户，实行“收支两条

线”管理。

第九条 城市配套费是政府征收后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的专项资金，本着征收与建设项目审批程序相结合的原则，建设

单位或个人在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时，应当按规定缴纳

城市配套费。

第十条 建设单位或个人未按本办法第九条规定缴纳城市

配套费的，应当在规定期限内予以补缴。逾期未补缴由市财政部

门予以追缴。

第十一条 物价、财政和审计部门应加强对城市配套费征

收、使用和管理的监督检查，建立健全规章制度，保证城市配套

费专项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第十二条 征收机关要严格按规定的收费范围、标准、程序

收取城市配套费，不得随意提高或降低收费标准、自立收费项目、

扩大或缩小收费范围。违反本办法规定，擅自批准减、免、缓缴

城市配套费或城乡规划部门不经办理缴费手续擅自发放《建设工

程规划许可证》的，对分管领导和经办人员给予行政处分，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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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市人民政府以前发布

的其他相关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按本办法执行。本办法由

市财政局、城乡规划局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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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词：城乡建设 设施 收费 办法 通知

抄送：市委各部门，市人武部。

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市法院，市检

察院。

登封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1 年 1 月 7 日印发


